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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股权分置改革基本方案为

：

以深圳五岳乾坤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五岳乾坤

”）

捐赠资产中的

４４１

，

０５２

，

３４４

元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

４４１

，

０５２

，

３４４

股

；

其中

，

向五

岳乾坤转增

１７６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

向除五岳乾坤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转增

６１

，

５１０

，

８０６

股

（

折

算每

１０

股获得约

７．７８３８５２

股

），

向股改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

增

２０３

，

３８１

，

５３８

股

（

折算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０

股

）。

上述转增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

变为

５８８

，

０６９

，

７９２

股

。

公司股东本次获得的转增股份不需要纳税

。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获得转增股份到账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本公司非流

通股股份及获得转增股份的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流通股股东获得转增股份上市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本日股价不计算除权参考价

、

不设涨跌幅度限制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与复牌日相同

）

起

，

公司股票简称改为

“

ＳＴ

华新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１０

”

保持不变

。

一

、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的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５

月

２

日

、

５

月

３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

《

深圳五岳乾坤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

赠与资产

、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的股数

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０４３％

，

其中

：

同意的流通股股份占参加

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５５２％

。

二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内容

１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简介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股份转增相结合

，

采取

“

捐赠资产对价

＋

资本公积金转

增

”

的组合方式进行股改对价安排

。

具体对价安排为

：

（

１

）

五岳乾坤向上市公司赠与现金

４４１

，

０５２

，

３４４

元

（

公司将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规

定专户存储和使用

，

并由保荐机构现场核查出具专项核查报告

），

以及宁波市风景园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１

，

９８６．１１

万元

）

１００％

股

权

（

股权评估值为

９

，

３００．６５

万元

）、

浙江青草地园林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６

，

９６１．３３

万元

）

１００％

股权

（

股权评估值为

２７

，

５７２．５８

万

元

）

和海南苗木资产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价值为

３

，

０４２．５７

万元

、

评估值为

３

，

０６３．９８

万元

），

用于代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股改对价

。

（

２

）

公司以

４４１

，

０５２

，

３４４

元获赠资金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

４４１

，

０５２

，

３４４

股

；

其中

，

向五岳乾坤转增

１７６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

向除五岳乾坤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转增

６１

，

５１０

，

８０６

股

（

折算每

１０

股获得约

７．７８３８５２

股

），

向股改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流通股股东转增

２０３

，

３８１

，

５３８

股

（

折算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０

股

）。

上述转增完成

后

，

公司总股本变为

５８８

，

０６９

，

７９２

股

。

２

、

资产赠与实施进展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五岳乾坤

：

（

１

）

已将

４４１

，

０５２

，

３４４

元现金转入本公司开立的专用存储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亚

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对五岳乾坤赠与公司的

４．４１

亿现金进行了查

验

，

并出具了亚会深验字

［

２０１３

］

０２４

号验资报告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对五岳乾坤赠与公司的

４．４１

亿现金到位及存管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

《

关于北京

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赠与资金存管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

（

２

）

已将宁波市风景园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浙江青草地园林市政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过户变更至本公司名下

（

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

）；

（

３

）

已将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苏民村委会坡头水库南侧

、

距海文高速路

４

公里

苗木基地内的所有苗木资产

（

简称

“

海南苗木资产

”）

过户变更至本公司名下

（

林权证已变

更至本公司名下

）。

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五岳乾坤承诺的股改赠与事项已全部完成

。

３

、

转增股份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转增股份

３０

股

；

除五岳乾坤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约

７．７８３８５２

股

；

五岳乾坤获得

１７６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

４

、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明确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都承诺

：

将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

，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

公司潜在控股股东五岳乾坤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

五岳乾坤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

，

五岳乾坤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

定

３６

个月

。

５

、

股份转增安排执行具体情况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转增股份前

转增股数

转增股份后

持股数

（

股

）

占比

％

持股数

（

股

）

占比

％

１

五岳乾坤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４ １７６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２９．９９

２

瑞达投资

３５

，

１９３

，

０７４ ２３．９４ ２７

，

３９３

，

７６９ ６２

，

５８６

，

８４３ １０．６４

３

信达投资

２７

，

９８７

，

４５６ １９．０４ ２１

，

７８５

，

０２３ ４９

，

７７２

，

４７９ ８．４６

４

四川省创源投资管 理有

限公司

５

，

８２４

，

０００ ３．９６ ４

，

５３３

，

３１６ １０

，

３５７

，

３１６ １．７６

５

北京永安商业有限公司

２

，

９１２

，

０００ １．９８ ２

，

２６６

，

６５８ ５

，

１７８

，

６５８ ０．８８

６

中国纺织机械和技 术进

出口有限公司

２

，

３２９

，

６００ １．５８ １

，

８１３

，

３２６ ４

，

１４２

，

９２６ ０．７０

７

青岛纺联物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３２

，

１９２ ０．７０ ８０３

，

４４３ １

，

８３５

，

６３５ ０．３１

８

南通纺织控股集团 纺织

染有限公司

１

，

０３２

，

１９２ ０．７０ ８０３

，

４４３ １

，

８３５

，

６３５ ０．３１

９

吴道玉

６４５

，

１２０ ０．４４ ５０２

，

１５２ １

，

１４７

，

２７２ ０．２０

１０

深圳市众业经济发 展中

心

５８２

，

４００ ０．４０ ４５３

，

３３２ １

，

０３５

，

７３２ ０．１８

１１

深圳中健实业有限公司

５５６

，

６４０ ０．３８ ４３３

，

２８０ ９８９

，

９２０ ０．１７

１２

青岛纺联集团八棉 有限

公司

５１６

，

０９６ ０．３５ ４０１

，

７２２ ９１７

，

８１８ ０．１６

１３

李天虹

３８７

，

０７２ ０．２６ ３０１

，

２９１ ６８８

，

３６３ ０．１２

１４

北京快译思翻译中心

２５

，

７６０ ０．０２ ２０

，

０５１ ４５

，

８１１ ０．０１

非流通股小计

７９

，

２２３

，

６０２ ５３．８９ ２３７

，

６７０

，

８０６ ３１６

，

８９４

，

４０８ ５３．８９

流通股小计

６７

，

７９３

，

８４６ ４６．１１ ２０３

，

３８１

，

５３８ ２７１

，

１７５

，

３８４ ４６．１１

合计

１４７

，

０１７

，

４４８ １００ ４４１

，

０５２

，

３４４ ５８８

，

０６９

，

７９２ １００

注

：

ａ

）

向全体流通股股东以

１０

转增

３０

的比例进行转增

；

ｂ

）

向除五岳乾坤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以

１０

转增约

７．７８３８５２

的比例进行转增

；

ｃ

）

向五岳乾坤定向转增

１７６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

６

、

本公告披露的股份转增数量以及股改完成后的股本情况为公司自行计算的理论

值

，

实际转增股数和转增后实际股本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处理结果为准

。

三

、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进程

序号 日期 事项 是否停牌

１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

股改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２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公司股东获得转增股份到账

；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及获得转增股份的股份性质变

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继续停牌

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流通股股东获得转增股份上市流通

，

本日股价不计算除权参考价

、

不

设涨跌幅度限制

；

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

“

ＳＴ

华新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１０

”

保持不变

。

复牌交易

四

、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办法

公积金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股改实施方案

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及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

，

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

全体股东按转增比例所获股份计算后不足一股的余股

，

按照现行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

（

２０１０

年版

）》

所规定

的零碎股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

在股改方案实施过程中

，

如遇司法冻结

、

过户等不可抗力导致股改方案不能顺利实

施的

，

公司将另行发布公告

。

五

、

股权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方案实施前

股份类型

方案实施后

股份数 比例

（

％

）

股份数 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７９

，

２２３

，

６０２ ５３．８９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３１６

，

８９４

，

４０８ ５３．８９

（

一

）、

发起人股份

２

，

１９３

，

４０８ １．４９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变更

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１６

，

８９４

，

４０８ ５３．８９

境内法人股

１

，

５４８

，

２８８ １．０５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４

，

８３３

，

２２３ ９．４７

境内自然人股

６４５

，

１２０ ０．４４

境内法人持股

２６０

，

２２５

，

５５０ ４４．１０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

１

，

８３５

，

６３５ ０．３２

（

二

）、

定向法人股

７７

，

０３０

，

１９４ ５２．３９

（

二

）

其他

境内法人股

７６

，

６４３

，

１２２ ５２．１３

境内自然人股份

３８７

，

０７２ ０．２６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６７

，

７９３

，

８４６ ４６．１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２７１

，

１７５

，

３８４ ４６．１１

股份总数

１４７

，

０１７

，

４４８ １００．００

股份总数

５８８

，

０６９

，

７９２ １００．００

注

：

本公告披露的股份转增数量以及股改完成后的股本情况为公司自行计算的理论

值

，

实际转增股数和转增后实际股本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处理结果为准

。

六

、

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可上市流通股数

（

股

）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五岳乾坤

１７６

，

３６０

，

０００ Ｇ＋３６

个月后 按承诺限售期

瑞达投资

２９

，

４０３

，

４９０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５８

，

８０６

，

９７９ Ｇ＋２４

个月后

６２

，

５８６

，

８４３ Ｇ＋３６

个月后

信达投资

２９

，

４０３

，

４９０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４９

，

７７２

，

４７９ Ｇ＋２４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四川省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５７

，

３１６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北京永安商业有限公司

５

，

１７８

，

６５８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中国纺织机械和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４

，

１４２

，

９２６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青岛纺联物业有限公司

１

，

８３５

，

６３５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南通纺织控股集团纺织染有限公司

１

，

８３５

，

６３５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吴道玉

１

，

１４７

，

２７２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深圳市众业经济发展中心

１

，

０３５

，

７３２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深圳中健实业有限公司

９８９

，

９２０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青岛纺联集团八棉有限公司

９１７

，

８１８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李天虹

６８８

，

３６３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北京快译思翻译中心

４５

，

８１１ Ｇ＋１２

个月后 按法定限售期

注

１

：

Ｇ

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

注

２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深圳五岳乾坤有限公司承诺

：

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首个

交易日起

，

五岳乾坤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定

３６

个月

。

注

３

：

股改实施后

“

瑞达投资

”

持股数为

６２

，

５８６

，

８４３

股

；“

信达投资

”

持股数为

４９

，

７７２

，

４７９

股

，

但实际股数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的处理结果为准

。

七

、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４

号物华大厦

１９

层

Ｂ１９０４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８７８ ４０９２

联系人

：

魏竞

八

、

备查文件

１

、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决议公告及法律意见书

２

、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３

、

保荐意见书

４

、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

，

本次要约收购

文件尚须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

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

，

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

如中国证监会对要约收购文件未提出异议

，

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将于

２０１３

年

【】

月

【】

日刊登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定之前

，

应当仔细阅读要约收购报告

书全文

，

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重要内容提示

一

、

被收购公司名称

、

股票上市地点

、

股票简称

、

股票代码

、

股本结构

上市公司名称

：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深天地

Ａ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２３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被收购公司深天地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别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３８

，

７５６

，

２４０ １０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总股本

１３８

，

７５６

，

２４０ １００．００

二

、

收购人名称

、

住所

、

通讯地址

收购人名称

：

深圳市东部开发

（

集团

）

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０－３１

楼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０－３１

楼

三

、

收购人关于要约收购的决定

东部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

，

审议通过

了本次要约收购议案

。

四

、

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的如下

：

１．

通过本次收购

，

使得深天地具备更稳定的股权结构

，

有利于深天地长期可持续发展

；

２．

收购人看好深天地未来的发展前景

，

有意增持深天地的股权

。

五

、

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深天地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收购人暂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或间接

的方式继续增持深天地股份的计划

，

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增持深天地的可能

，

但该等增持应

不以终止深天地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

六

、

要约收购的股份的相关情况

收购人 股份类型 要约价格

（

元

）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

股

）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深圳市东部开发

（

集团

）

有

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７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１％

本次要约期限届满后

，

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收购数量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则收

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收购公司股东预受的股份

；

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

，

则

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

本次要约期限届满

，

最终预受要约股份数量超过收购人预定的收购数量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时

，

收购人拟

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

计算公式如下

：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

（

本次要约的预定收购数

量

÷

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

例如

，

如果要约收购期满

，

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假设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某投资者

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股

，

则收购人从该投资者处收购的股份数量为

：

１０

，

０００×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

，

０００

股

，

余下股份解除临时保管

，

不予收购

。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

，

将按照登记公司有关业务规则中零碎

股处理方法处理

。

七

、

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６

，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收购人自有资金并

具有合法性

，

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者其关联方的情况

。

收购人在公告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前已将合计

１

，

３４０

万元

（

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额的

２０％

）

存入登记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收购保证金

。

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

。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

收购人将根据登记公

司临时保管的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

，

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

八

、

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为

３０

个自然日

，

具体的起止日期将在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的要约收购报告书

全文中另行确认

。

九

、

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和通讯方式

财务顾问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联系人

：

赖昌源 宋健 尹雷伟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８３５８１５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８７３８

律师事务所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１４

楼

联系人

：

徐飚 杜梦洋 朱伟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８１６６９８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８１６８９８

十

、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收购人声明

１．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是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

—

要约收购报告书

》

及其他相关法

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制

。

２．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

露了收购人在深天地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情况

。

截至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除本要约收购报告书

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深天地拥有权益

。

３．

收购人签署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４．

本次要约收购为无条件

、

向深天地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

，

不以终止

深天地上市地位为目的

。

５．

本次要约收购是根据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财务顾问

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要约收购报告书

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６．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第一节 释义

在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

，

除另有说明外

，

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上市公司

、

深天地 指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

、

东部集团 指 深圳市东部开发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东部投资 指 深圳市东部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

、

国海证券 指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指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要约收购

、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按要约收购报告书向除收购人以外的深天地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的

部分收购要约

，

按每股

６．７０

元的价格收购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深天地股票

，

合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７．２１％

的行为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注

：

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

，

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

收购人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东部开发

（

集团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０－３１

层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９４５２７１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

１９２１８９７４－０

法定代表人

：

杨玉科

注册资本

：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１．

土地开发

，

房产经营

；

２．

工业与民用建筑

、

道路

、

桥涵

、

码头

、

港口工程施工

；

３．

管道

、

电

器

、

机电设备

；

４．

工程总承包

，

地盘管理

；

５．

建筑材料

；

６．

物业管理

（

凭资质证书经营

）、

房产租赁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工矿

、

贸易

、

交通运输

、

旅游等行业的经济开发

，

五金交电

，

机械电器及设备

。

经营期限

：

自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止

税务登记证号

：

４４０３００１９２１８９７４０

通信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０－３１

层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６９８８

二

、

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及实际控制人

（

一

）

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深圳市东部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７５０．００ ５１．００

深圳市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３３２．５０ ２９．３３

深圳市康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９１７．５０ １９．６７

（

二

）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介绍

１

、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姓名 杨玉科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５００６０１＊＊＊＊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雨田村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８２６３５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２

、

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东部投资持有东部集团

５１％

的股权

，

系东部集团的控股股东

，

其基本情况如下

：

企业名称

：

深圳市东部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三十一楼

办公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三十一楼

法定代表人

：

杨玉科

注册号

：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７４２２５７

注册资本

：

１７

，

６７１．５０

万元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

：

自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４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

经营范围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贸易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３

、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杨玉科控制的核心企业如下

：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

序号 关联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 经营范围

１

深圳市东部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４．３０ １７

，

６７１．５

子公司股权管理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

贸易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２

深圳市东部开发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９８６．７．８ ２５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土地开发

、

房产经营

；

工业与民用建筑

、

道

路

、

桥涵

、

码头

、

港口工程施工

；

管道

、

电器

、

机电设备

；

工程总承包

、

地盘管理

；

建筑材

料

；

物业管理

（

凭资质证书经营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工矿

、

贸易

、

交通运

输

、

旅游等行业的经济开发

、

五金交电

、

机

械电器设备

。

３

深圳市建艺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９８５．５．２４ ３

，

０１０．８７

房地产开发经营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

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４

茂东国际

（

香港

）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３

，

５００

万港币 房地产

，

投资

，

贸易 房地产

，

投资

，

贸易

。

５

宝实达置业发展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１２．２５ １

，

０００

房地产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进出口业务

（

具体按进出口资格证书经

营

）。

６

陕西恒通果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９．１７ １７

，

０６６

果蔬类产品的开

发

、

加工和销售

预包装食品批发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果蔬类产品的研究

、

开

发

；

从事农产品加工项目投资

；

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以上不含

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

以下由

分支机构经营

：

果汁加工

、

销售

；

浓缩果蔬

汁加工

、

销售

；

水果收购

、

运输

、

销售

；

污水

净化

、

城市污水处理

。

７

眉县霸王河工业园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６．６ ５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工业园建设项目投资

、

开

发与经营

；

物业管理

；

自用设备进口

；

旧城

改造

；

建材购销

（

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

８

深圳市金河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９８５．１．９ ３

，

２７３．２８

贸易

进出口业务

（

按深贸管证字

８６３

号办

）；

国

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

商品

）；

物业租赁和管理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

）。

９

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９８３．１１．３０ ３１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按建筑业 企业资质 证书

Ａ１０１４０４４０３０４０１

正副本的范围开展经营

。

在合法取得土地

使用权的地块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业务

；

对外承包工程

（

凭经营资格证书经

营

）；

普通货运

（

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

事经营

）。

１０

深圳市橡塑实业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８．５．１３ ８００

精细橡胶胶粉

、

橡

胶制品购销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精细橡胶

胶粉

、

橡胶制品购销

；

粉体技术

、

制品设备

的技术开发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

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１１

徐闻通达果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４．１０

３８５．５

万美元

果蔬饮料及罐头

生产

饮料

（

果汁及蔬菜汁类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罐头

（

果蔬罐头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农产品种植

、

深加工

、

销售

；

原材料收购自用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必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１２

深圳市东部工程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２．７．２９ １０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按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核定的内容

，

在合法

取 得土地使 用权的 范围内开 展经营

，

在

Ｔ２０８－００４３

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

１３

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１９９３．５．６ １

，

０００

物业管理

住宅区房屋管理及公共设施维修

、

房地产

经纪

、

清洁卫生

；

所属分公司附设停车场

；

承担单项工程造价

２００

万以下房屋建筑防

水工程施工

（

编号

Ｂ３１２１０４４０３０４０１

资质证

书

），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

负责所管辖的物

业

（

包括住宅区

）

的灭鼠

、

灭蚊

、

灭蟑螂

、

灭

蝇工作

；

小区道路

、

直径

０．５

米以内的雨污

水管道支线工程施工

；

自营物业管理范围

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

；

本市范围内各类

企事业单位

、

公共场所

、

建筑工地

、

居民住

宅区除四害服务工作

；

家政服务

（

不含限制

项目

）；

国内贸易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

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游泳池

（

由

分支机构经营

，

执照另办

）。

１４

深圳市东部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１９９９．３．１０ １

，

０００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

；

机电安装及维修

（

不含限制项

目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

控

、

专卖商品

）；

除

“

四害

”

服务

；

房地产经

营

。

１５

深圳市润东房地产开发

经营公司

１９８７．６．１０ ２

，

８００

房地产开发

天地开发

、

房地产

、

商品房经营

、

地盘管理

、

室内装饰工程

、

房地产交易等

。

１６

深圳市东部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１９９０．１０．６ ８００

工业建筑及其建

筑设备安装施工

监理

工业建筑及其建筑设备安装施工监理

；

承

担工业与民用项目的建设监理业务

；

南头

第五工业区内场地平整

，

室内外排水系统

、

供配电工程

、

通讯工程施工监理及小区内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监理

；

公路及城市道路

建筑工程监理业务

；

城市主干路

；

总长

５００

米以下城市道路的隧道工程

；

单孔跨径

８０

米以下

、

总长

６００

米以下的桥梁工程

；

招标

代理

（

取得

《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

》

后方可经营

）。

１７

庆阳通达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９．１２．２２ ２

，

４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１８

深圳市筑盈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１９８２．３．２３ ２

，

０００

建筑工程

机械土石方工程

，

市政道路工程

，

给排水管

道安装工程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

（

１４

层及以下

、

单跨跨度

２４

米及以下的

房屋建筑工程

、

高度

７０

米及以下的构筑

物

、

建筑面积

６

万平米及以下的住宅小区

或建筑群体的施工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

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机械租赁

。

１９

深圳市东部进出口有限

公司

１９９３．８．１１ ５００

贸易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和

专卖商品

）；

玻璃装饰

、

玻璃装饰艺术的咨

询

；

环境

、

建筑模型的设计

；

进出口业务

。

２０

惠州市大亚湾建艺实业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１．１０ ３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

（

凭资质证经营

），

国内商业

（

不含

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２１

惠州大亚湾兴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８．２ ３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

（

凭资质证经营

），

国内商业

（

不含

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２２

惠州市大亚湾圳东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８．２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凭资质证书经营

）。

２３

惠州大亚湾耀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８．２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凭资质证书经营

）。

２４

惠州大亚湾康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５．１３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凭资质证书经营

）。

２５

泰兴玩具

（

深圳

）

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２．７．１０

３

，

２００

万元港币

玩具生产与销售

生产玩具及其零件

，

生产经营塑料制品及

家用小电器

，

生产经营电子线路板半成品

及配套的电子

、

五金配件

（

不可设腐蚀

、

电

镀加工工序

），

产品

１００％

外销

。

２６

惠州市金惠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１０．１７ １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

销售电子产品

、

家用电

器

、

建筑材料

、

装饰材料

、

钢材

、

铝材

（

不设

商场

、

仓库经营

）。

２７

六盘水康成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５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２８

深圳市东部百年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１０．１５ ５００

投资管理

、

投资咨

询

投资管理

（

不含证券

、

期货

、

保险及其他金

融业务

）；

投资咨询

（

不含人才中介

、

证券

、

保险

、

基金

、

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

投

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三

、

收购人主要业务

、

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东部集团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东部集团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的简要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５

，

７７９

，

５４５

，

０２０．７７ ４

，

２６０

，

２５２

，

０２３．７７ ４

，

０３０

，

７５９

，

７９４．２５

营业利润

８６

，

５１２

，

０３６．４６ １６０

，

３０７

，

２８９．０４ １８２

，

６３８

，

７０７．８７

净利润

１１１

，

１３２

，

３５９．４１ １７７

，

２８６

，

３８８．３０ １３２

，

９５６

，

６７２．１９

净资产收益率

９．８４％ １９．６３％ １４．８５％

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１

，

１３２

，

５２２

，

０１３．０４ ６

，

３９９

，

０７０

，

５９９．７３ ５

，

１９３

，

８５７

，

５５１．２１

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５６

，

７６６

，

３７０．５６ ９０１

，

２１５

，

０６３．８０ ９０４

，

８０８

，

６９２．５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８９

，

０５２

，

７６９．５１ ６４０

，

９０１

，

６４７．０８ ６１４

，

３３０

，

０４１．４０

资产负债率

８７．８１％ ８５．９２％ ８２．５８％

四

、

最近五年内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东部集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

五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杨玉科 董事长 中国 深圳市 无

陈立文 副董事长 中国 深圳市 无

陈致忠 副董事长 中国 深圳市 无

王景信 副董事长 中国 深圳市 无

黄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深圳市 无

张淑云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中国 深圳市 无

薛振睿 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深圳市 无

陈林范 监事会主席 中国 深圳市 无

张淑芳 监事会副主席 中国 深圳市 无

王本军 监事 中国 深圳市 无

杨同科 监事 中国 深圳市 无

吴海生 监事 中国 深圳市 无

杨国富 副总经理 中国 深圳市 无

刘德成 副总经理 中国 深圳市 无

赵文华 副总经理 中国 深圳市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六

、

持有

、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收购人不存在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

七

、

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

、

信托公司

、

证券公司

、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收购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银行

、

信托公司

、

证券公司

、

保

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权益的情况

。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

、

收购决定

东部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

，

审议通过

了本次要约收购议案

。

二

、

收购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如下

：

１．

通过本次要约收购

，

使得深天地具备更稳定的股权结构

，

有利于深天地长期可持续发展

；

２．

收购人看好深天地未来的发展前景

，

有意增持深天地的股权

。

三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增持计划

截至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收购人目前暂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或

间接的方式继续增持深天地股份的计划

，

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增持深天地的可能

，

但该等增

持应不以终止深天地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

第四节 专业机构的意见

一

、

参与本次收购的所有专业机构名称

财务顾问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联系人

：

赖昌源 宋健 尹雷伟

律师事务所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１４

楼

联系人

：

徐飚 杜梦洋 朱伟

二

、

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

、

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体情况

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

、

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收购人所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国海证券已书面同意本收购报告书援引其所出具的财务顾问报告

。

１．

对合法性及合规性发表的意见

国海证券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是否合法合规发表如下意见

：

“

收购人具备收购深天地股权的主体资格

，

不存在

《

收购管理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

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

能够提供

《

收购管理办法

》

第五十条规定的文件

。”

２．

对收购人诚信记录发表的意见

国海证券对收购人诚信记录发表如下意见

：

“

收购人资信状况良好

，

未见不良诚信记录

，

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业务有关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

罚

，

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３．

对收购人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对收购人履约能力发表如下意见

：

“

收购人已存入登记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的资金已达到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的

２０％

，

同时结合收购

人的相关财务

、

资金状况等分析

，

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能力

。”

４．

结论性意见

国海证券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意见

：

“

１．

收购人签署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２．

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

；

３．

收购人已获得了本次要约收购方案必要的内部批准及授权

，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对要

约收购报告书披露的内容表示无异议的文件许可

；

４．

收购人提出的要约收购方案

、

要约收购的定价原则符合

《

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５．

收购人进行本次要约收购资金准备充足且收购资金来源合法

，

具备实际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能

力

。”

四

、

收购人所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已书面同意本报告书援引其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意见

：

“

综上所述

，

本所认为

，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

《

报告书

》

之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报告书

》

不存

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

截至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除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应披露的内容外

，

收购人的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未采取

，

亦未有计划采取其他对本次要约存在重大影响的行动

，

亦不存在其他对本

次要约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

二

、

收购人在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

，

无其他为

避免对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

三

、

收购人不存在任何其他对深天地股东做出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收购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

（

本页无正文

，

为

《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

的签署页

）

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杨玉科

2013年 7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 � �公告编号:2013—026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向全体股东

发出部分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深天地

”）

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

下称

“

东部集团

”

或

“

收购人

”）

拟向公司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

，

现根据有关规

定发布提示性公告如下

：

一

、

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的如下

：

１．

通过本次收购

，

使得深天地具备更稳定的股权结构

，

有利于深天地长期可持续发展

；

２．

收购人看好深天地未来的发展前景

，

有意增持深天地的股权

。

二

、

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深天地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

，

收购人暂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

方式继续增持深天地股份的计划

，

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增持深天地的可能

，

但该等增持应不

以终止深天地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

三

、

要约收购的股份的相关情况

收购人 股份类型 要约价格

（

元

）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

股

）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深圳市东部开发

（

集团

）

有

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７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１％

本次要约期限届满后

，

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收购数量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则收

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收购公司股东预受的股份

；

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

，

则

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

四

、

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６

，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收购人自有资金并

具有合法性

，

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者其关联方的情况

。

收购人在公告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前已将合计

１

，

３４０

万元

（

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额的

２０％

）

存入登记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收购保证金

。

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

。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

收购人将根据登记公

司临时保管的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

，

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

五

、

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为

３０

个自然日

，

具体的起止日期将在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的要约收购报告书

全文中另行确认

。

以上仅为本次要约收购的部分内容

，

详细情况请投资者仔细阅读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

《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

公司特别提醒

，《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

告书摘要

》

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

，

本次要约收购文件尚须报中国证

监会审核

，

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

，

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复牌

。

公

司将根据该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 � �公告编号:2013—027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９

：

００

（

２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

（

北区

）

朗山路东物商业大楼

１０

楼公司会议室

（

３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４

）

召 集 人

：

公司董事会

（

５

）

主 持 人

：

董事长杨国富先生

（

６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２

、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５

人

，

代表股份

６０

，

５５４

，

０１０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３．６４％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书面记名逐项表决和累积投票制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

２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１

）

选举展海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展海波先生得票结果

：

同意

６０

，

５５４

，

０１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

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

。

（

２

）

选举李苏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李苏民先生得票结果

：

同意

６０

，

５５４

，

０１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

对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

。

展海波先生

、

李苏民先生的董事任期自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的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及

“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东方昆仑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胡荣国先生

、

王成义先生

、

丁明方先生

３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规则

》

等法律

、

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合法

，

会议形成的

《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合法

、

有

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东方昆仑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４

、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 � �公告编号:2013—028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

（

星期

二

）

以书面通知

、

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星期二

）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

亲自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

９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

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成员的变动

，

导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所调整

（

其余

各专业委员会成员未有变动

），

现将调整后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名单公布如下

：

１

、

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

：

杨国富

，

成员

：

黄 海

、

文 利

、

展海波

、

周沅帆

２

、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

：

罗中伟

，

成员

：

杨国富

、

黄 海

、

周沅帆

、

程汉涛

３

、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

：

程汉涛

，

成员

：

赵文华

、

罗中伟

４

、

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

：

周沅帆

，

成员

：

杨国富

、

黄 海

、

罗中伟

、

程汉涛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根据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安排

，

为最大限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成本

，

在不影响

日常经营运作的前提下

，

公司计划继续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

。

同时建议授权公司管理层实施本议案相关事宜

，

要求管理层在实施过程中高度重视投资风险防范

，

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 � �公告编号:2013—029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临时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不影

响日常经营运作的前提下

，

使用额度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

（

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的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该议案相关事宜

，

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上述议案审议通过后

，

公司经营管理层积极贯彻

“

规范运作

、

防范风险

、

谨慎投资

、

保值增值

”

的原则

，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利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

有效的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

率

。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公司共计取得理财收益

１４５．６

万元

。

根据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安排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星期二

）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临时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现将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

一

、

证券投资情况概述

投资目的

：

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的前提下

，

最大限度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投资金额

：

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

含本数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期限为一年以内

。

投资方式

：

购买保本型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期限

：

不超过三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

以实际购买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为准

二

、

证券投资的资金来源

自有闲置资金

三

、

证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型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

风险可控

。

与此同时

，

理财使用的资金经公司充分

的预估和测算

，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

并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

收益

。

四

、

存在的风险和风险控制措施

１

、

存在的风险

：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型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

因此本金不存在风险

。

２

、

公司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

，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关

，

谨慎决策

。

在理财

期间

，

公司将与相关银行保持紧密联系

，

密切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

，

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

严格控制理

财资金的安全性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健

，

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购买保本型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自有

资金收益

，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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